
丰台区角门东里53号

“10·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10月9日8时50分许，在丰台区角门东里53号，星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北京市监狱（戒毒）管理局角门东里离

退休干部活动站维修项目施工工地，工人安装塑钢窗户过程中发生1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0万元

（善后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区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总工会、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区司法局、西罗园

街道办事处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

面开展调查工作，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单位情况

星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某，主要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智能化

系统设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等。

（二）工程情况

工程名称：北京市监狱（戒毒）管理局角门东里离退休干部活动站维修项目，发包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承包人：星云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角门东里东区。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8月底，项目负责人魏某某联系刘某某（魏某某表弟），将该项目的塑钢窗安装工程经口头协商发包给了刘某某进行

施工作业，共计17扇窗户，工期两天，费用共计1.3万元。刘某某找到洪某某（刘某某的朋友）等人，于2023年10月9日8时20

分许进场进行塑钢窗安装作业。

10月9日8时50分许，工人洪某某未佩戴任何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安全绳或安全带），在二层东南侧窗户处调整窗扇位

置过程中，身体探出窗外脚踩外挂护栏，致使护栏与墙体螺丝钉脱开，从二层坠落地面，后被送往右安门医院救治，经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区公安分局、区应急局、区住建委和西罗园街道办事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救援处置和善后工

作。

（三）伤亡人员情况

洪某某，男，汉族，50岁，江西南昌安义县人。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依法调取相关物证、书证资料，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洪某某（死者）违章作业，未佩戴所需的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安全绳或安全带），在二层东南侧窗户处进行危险作业活

动，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经查，星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魏某某将该项目塑钢窗安装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个人刘

某某，洪某某（死者）等人，造成洪某某（死者）在二层东南侧窗户处进行窗扇位置调整作业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未佩戴劳动

防护用品（安全帽、安全绳），将身体探出窗外踩到外挂护栏内，致使护栏与墙体螺丝钉脱开从二楼坠落地面造成事故。

（二）间接原因

星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未尽到本单位主体管理责任。事发项目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现场从业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三）事故性质

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洪某某（死者）违章作业，在未佩戴安全帽、安全绳或安全带的情况下，在二层东南侧窗户处从事窗扇位置调整作业

活动，并违规将身体探出窗外踩到外挂护栏内，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

（二）星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吴某某未履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

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发生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职责，对事故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对其处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四

十的罚款。

（三）星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现场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不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为现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

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的规

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标准，对该单位处三十万元以上七十万以下的罚款。

（四）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作为事发项目建设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该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日常监管不到位，建议

由其本单位对相关人员作出内部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送至事故调查组。

五、事故所暴露的安全生产隐患及预防措施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切实践行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提出以下建议措施：（一）星云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严格项目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对从业人员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

培训，加大对安生产条件的必要投入，保障从业人员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要进一步落实单位主体责

任，对承包项目单位进行必要的检查。督促、提醒承包单位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升安全生产条件，提高从业人员的



安全意识。要完善本本单位管理职责加强对从业人员和发包项目的日常检查，督促、提醒、强化承包单位对从业人员安全操作规

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落实“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的理念。（二）请市监狱

管理局举一反三，对发包项目要严格管理，正常履行监管责任指导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按所属行业规章制度办理相关手续后开展

施工作业。（三）属地街道办事处要查漏补缺，对本次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加强管理，对巡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要及时

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消除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丰台区政府“10.9”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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